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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咸宁市嘉鱼县斧头湖
的水质太差，水草太
多，诉求是对该湖进行
全面禁渔。

通山县闯王镇晨辉（实
为晨晖）洗沙厂、金元
（实为晶圆）洗沙厂，用
氟盐酸（从江西理文化
工有限公司购买）洗石
英砂，洗砂后废水直
排。

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
镇泉塘村5组，地下泉
水（生活用水）上游的
下陈村、梅田村有几个
大型养猪场，养殖导致
地下水流污染严重，影
响下游居民用水。

该信访内容为2021年
9月举报至中央第二
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信访件编号为：
X2HB202109140044
，信访件转办后通山县
反馈至督察组整改内
容并非事实，导致金某
利变本加厉开采山石，
将盗挖的砂石料出售
给通山县方园制砂厂，
盗挖山体几十万亩，涉
及销售金额几百万
元。2021 年，通山县
反馈的整改回复中所
指金某后（实为全某
后），为金某利（实为全
某利）的胞弟，是一位
精神病患者，将他作为
了此次问题的顶包人
员。开挖山体有3处，
具体位置为：1.通山县
长坡岭碎石场对面。
2.鸡口山村余显富枇
杷园（小地名：章家
宕），挖坏山体深约
150米左右。3.鸡口山
村余显富枇杷园（小地
名：带家泉），最近一次
开挖是2024年 5月 4
日晚上。

咸宁市通山县洪港镇
西坑村王某、朱某以废
矿整改复绿名义在西
坑村一组郭家垅非法
盗采矿产资源（青石
板），严重毁林塌方破
坏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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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4年6月4日，嘉鱼县副县长带领相关单位负责同志赴现场调查核实。
1.关于“咸宁市嘉鱼县斧头湖的水质太差”问题

“十四五”期间，斧头湖（咸宁湖心）为国控考核断面，考核目标是地表水Ⅱ类标准，总磷执行地表水Ⅲ类标准总磷≤
0.05mg/L。2024年1-4月，斧头湖咸宁湖心水质均达到Ⅱ类标准。其中，总磷均值为0.029mg/L、化学需氧量均
值为14mg/L，高锰酸盐指数均值为3.15mg/L。信访反映“咸宁市嘉鱼县斧头湖的水质太差”不属实。
2.关于“水草太多”问题
斧头湖水草主要是凤眼莲（水葫芦）、菹草（麦黄草）、野菱角、水白菜等水草。2022年以来，斧头湖管理局统筹湖面
保洁和水草打捞工作，江夏区、嘉鱼县、咸安区政府按比例出资，中标单位为武汉市斧头湖维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湖泊内水草打捞工作。
2024年4月以来，斧头湖麦黄草大面积暴发达到14.17万亩，腐烂后对水质造成影响。由于维民公司水草打捞能力
有限，省级湖长办统筹安排江夏区、咸安区、嘉鱼县统一调集人力、机械，在麦黄草腐烂前全部打捞上岸转移处置。
4月8日至5月底，嘉鱼县累计投入229余万元，共组织打捞船2700艘次，投入6500余人次，打捞面积约4万亩，转
移麦黄草3.53万吨，完成省定打捞目标。信访反映“水草太多”情况属实。
3.关于“对该湖进行全面禁渔”问题
斧头湖是武汉江夏区、咸宁市咸安区、嘉鱼县三地共管水域，由省农业农村厅直管，设有斧头湖管理局行使湖泊管
理职责。经省政府批准，2017年斧头湖开始实施禁渔管理制度，每年4月25日至9月25日为休渔期共5个月。
2022年1月17日，将斧头湖禁渔期调整为每年4月1日至10月31日共7个月。嘉鱼县政府、咸安区政府多次就如
何科学禁捕向省农业农村厅致函。
2024年5月24日，《斧头湖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纪要》（〔2024〕1号）要求，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省生态环境厅、省水
利厅、省气象局、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配合，组建阶段性禁捕工作专班，充分论证斧头湖
阶段性捕捞的可行性后，提出方案报审。

6月4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督办核查组赴现场督导核实该信访事项，通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带领县委督查
室、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洪港镇政府、九宫山镇政府等单位负责人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经核查，咸宁市晨晖硅业有限公司因生产需要，2024年1月从江西旭飞化工有限公司购置15000吨盐酸，且依法在
通山县公安局进行了备案。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2024年1月，该公司委托湖北公信检测服务有限
公司对外排废水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报告》显示，外排废水各项污染物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4规定的一级
排放标准。湖北晶圆石英砂有限公司因生产需要，2024年5月从衡州旻天商贸有限公司购置4800吨盐酸，且依法
在通山县公安局进行了备案。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2024年4月，该公司委托湖北跃华检测有限公
司对外排废水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报告》显示，外排废水各项污染物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4规定的一级排
放标准。
2024年6月4日，咸宁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委托第三方对咸宁市晨晖硅业有限公司、湖北晶圆石英砂有限公司外排
废水进行了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咸宁市晨晖硅业有限公司废水达到了环评要求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一级标准；湖北晶圆石英砂有限公司的废水中COD为112mg/L，超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一级标准1.12倍，属超标排放。另外，现场检查时发现上述两公司堆料场未覆盖易产生扬尘污染的问题。

该信访件与D3HB202405160065、X3HB202405180035、D3HB202405230025、X3HB202405300029件为同一
内容信访件。
5月19日、20日，通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县长分别带领通山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分局、县水利
和湖泊局、黄沙铺镇政府等到现场对D3HB202405160065、X3HB202405180035信访事项开展了两轮核查。5月
22日，咸宁市政府副市长带领市直有关部门深入现场核查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关情况，通山县委书
记及县政府相关领导一同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核查，并召开专题会议研判和部署处置工作。5月24日、6月2日，通
山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分局、县水利和湖泊局、黄沙铺镇政府等再一次赴现场对该信访事项进行核
实。
1.关于“通山县黄沙铺镇泉塘村5组，地下泉水（生活用水）上游的下陈村、梅田村有几个大型养猪场，养殖导致地下
水流污染严重”问题
经核查，该地下泉水在通山辖区内地表水上游为梅田河流域，汇入王英河，流域周边有4家规模养殖场和2家规模
以下养殖场。4家规模养殖场中，通山县金康生态养殖基地，位于黄沙铺镇下陈村，养猪规模2200头（现存栏生猪
1000头），配套建有养殖废弃物集污池80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园梦园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通山县黄沙铺镇梅田村，养猪规模550头（现存栏240头），建有集污池260立方米，养殖废
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兴江养殖场，养猪规模700头（现存栏146头），建有集污池500立
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通山县康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规模3000头（现处于空
栏状态），建有集污池1500立方米，养殖废弃物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处置并建立台账。这4家规模以上养殖场均建有
粪污处理设施，粪污实行综合利用，未发现直排养殖粪污问题。2家规模以下养殖场是阮班才猪场、宋登兵猪场。
两家猪场现分别存栏牲猪130头、110头，均建有集污池，粪污实行综合利用。
2021年3月，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切实履行巡查监管职责，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周边的规模以
上、规模以下的养殖场开展了多次巡查，巡查过程中先后发现通山县园梦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通山友鑫养殖场
存在粪污渗排问题，并进行了立案查处，于2022年12月1日对通山县园梦园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下达了《行政处罚
决定书》（咸环通罚字〔2022〕21号），罚款人民币1.45万元；于2023年5月16日对通山友鑫养殖场下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咸环通罚字〔2023〕13号），罚款人民币1.95万元。同时养殖场周边河流水质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水
质达标；对通山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取水口也进行了多次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数据正常。
2024年5月19日、20日、22日、24日，6月2日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会同通山县农业农村局和黄沙铺镇政府多
次对周边养殖场进行了排查，均未发现排放粪污的问题。同时，市生态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
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进水口、出水口、梅田河圆梦园养殖场下游河段、王英水库通山断面等几个断面进行了
全方位的水质检测，检测数据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三类水质标准。
信访人反映“通山县黄沙铺镇泉塘村5组，地下泉水（生活用水）上游的下陈村、梅田村有几个大型养猪场，养殖导致
地下水流污染严重”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影响下游居民用水”问题
经核查，泉塘村5组的饮用水是从附近泉山寺上的溶洞用专用自来水管引下来的，与投诉人所反映的泉水不是同一
水源。且该饮用水源水质良好，从未出现过相关水质污染的问题。村民日常生活用水均是山泉水，经检测满足饮
用水要求。信访人反映“影响下游居民用水”问题不属实。

6月3日，收到该信访件后，通山县生态环境分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林业局、大畈镇政府进行了调查。6
月4日，市生态环境局现场督办核查组一行到现场进行督导核查。6月6日，通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带领县城发
集团、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畈镇政府赴现场核查信访事项。
1.关于“2021年9月举报至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件编号为：X2HB202109140044,信访件转办后
通山县反馈至督察组整改内容并非事实，导致金某利变本加厉开采山石，将盗挖的砂石料出售给通山县方园制砂
厂，盗挖山体几十万亩，涉及销售金额几百万元”问题
经核查，2021年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反映全某后在大畈镇官塘村1、2、3组（大畈镇官塘村长
坡岭碎石场对面）盗挖山体事项，2022年已经完成整改销号。2022年以后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多次对该处巡
查，没有发现盗挖山体现象。通山方元新型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在2021年被通山县人民政府列入开展“四治”专项行
动范围内，根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该公司拆除生产线并停产至今。信访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全某利2021年盗挖山砂的问题，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对其进行了立案处理，罚没3334.8元。当时核定对外
销售数量为231.6吨，涉及金额2779元。前期盗挖山体的情况属实。
2.关于“2021年，通山县反馈的整改回复中所指金某后，为金某利的胞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将他作为了此次问题
的顶包人员”问题
2021年9月中央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处理的当事人是全某后，未发现顶包人员的问题。
3.关于“开挖山体”问题
（1）关于“长坡岭碎石场对面地开挖山体”问题
经核查，全某后于2020年9月与官塘村1、2、3组口头协商在该处租地开发果园（周边部分土地属于全某后），并支
付租金2万元。在栽育枇杷、杨梅过程中，全某后将部分废弃矿山山砂用于修建果园道路，部分对外出售，所得资金
用于购买果苗。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9月16日，对出售的山砂进行了立案查处，立案编号[通自然资
规执立（2021）9号]，没收全某后出售山砂违法所得2779元，处罚555.8元。此处开挖山体事件和第二轮中央环保
督察交办信访件是同一事项，已经整改销号。目前该处地块现状为枇杷、杨梅果园。信访反映“通山县长坡岭碎石
场对面的开挖山砂”问题属实。
（2）关于“位于大畈镇鸡口山村三组鸡口山村余某富枇杷园（带家泉），挖坏山体深约150米左右”问题
信访反映的大畈镇鸡口山村三组开挖山体处系村民余某富开发的枇杷园，余某富去世后枇杷园无人管理，因雨水
冲刷等自然因素导致砂石垮塌，2024年5月4日，通山县大畈镇综合执法队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全诗后准备拖运
该处砂石，被通山县大畈镇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现场制止，将挖机撤离现场，目前，该处无盗采痕迹。信访人反映

“位于大畈镇鸡口山村三组（鸡口山村余显富枇杷园），挖坏山体深约150米左右”的问题不属实，但全某后拖运该处
砂石未遂情况属实。
（3）关于鸡口山村余某富枇杷园（小地名：带家泉），最近一次开挖是2024年5月4日晚上的问题
反映的5月4日晚盗挖山砂，实际时间为1月15日。经查，全某后于2024年1月15日在大畈镇鸡口山村三组（鸡口
山村余显富枇杷园）开挖山砂，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举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制止了开挖山砂行为，并进行
立案查处。立案编号[通自然资规执立（2024）38号]，没收全某后出售山砂违法所得9210.60元，并按违法所得30%
处罚2763.18元。目前该处未发现有盗采山砂痕迹。信访人反映“鸡口山村余某富枇杷园（小地名：带家泉），最近
一次开挖是2024年5月4日晚上”问题属实。

1.关于“咸宁市通山县洪港镇西坑村王某、朱某以废矿整改复绿名义在西坑村一组郭家垅非法盗采矿产资源（青石
板）”问题
经核查，在洪港镇西坑村一组郭家垅图斑复耕整治时，废渣中确实有一些青石板料，该地块复耕整治人王某强在项
目整治过程中，把可用的青石板私自变卖交易了一部分，非法交易金额为1.2万元，剩下未交易的转运至洪港镇杨
林村集中安置点和洪港镇洪港村中苏湖2处空地堆放，初步估计约800余吨。关于“王某、朱某以废矿复耕名义在
西坑村一组郭家垅非法盗采矿产资源（青石板）”问题不属实。但该项目整治施工人王某强私自转运废渣中的青石
板并变卖情况属实。
2.关于“咸宁市通山县洪港镇西坑村王某、朱某严重毁林塌方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目前，通山县林业局正在对西坑村取土面积和发生山体塌方面积进行进一步勘测，对山体塌方原因进行调查。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办结目标

通过综合治理、
精准治污、生态
修复、增殖放流
和全面禁渔等
措施，持续提升
嘉鱼县斧头湖
水质。

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整改方案，
完善污水处理
设施，确保废水
达标排放。

做好调查溯源
和巡查监管，加
强政策宣传，确
保养殖场严格
落实环保主体
责任，解决好群
众信访投诉问
题。

督促完成破坏
林地复绿工作，
进一步加大对
矿山的巡查和
监管，切实防止
类似问题的发
生。

督促企业持续
加强生态养护，
确保达到修复
效果；协调处理
好群企关系，为
企业恢复建设
和生产创造良
好条件，切实维
护群众合法环
境权益。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为提升嘉鱼县斧头湖的水质，
实施全面禁渔工作，嘉鱼县委
县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综合治理、精准治污。采取
监测预警、截污控源、排污口
整治，生态水位保障等措施稳
步提升斧头湖水质。
2.生态修复、维护生态平衡。
积极谋划生态修复项目，常态
化打捞有害水草，种植沉水、
挺水植物，恢复湖泊生态环
境。
3.增殖放流、全面禁渔。定期
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改善水域
生态环境。严厉打击非法捕
捞，筑牢水域生态防线，由省
级统筹协调，实施阶段性禁
捕，逐步恢复斧头湖生物生态
体系。

针对湖北晶圆石英砂有限公
司废水超标排放问题，市生态
环境局通山县分局督促该公
司完善污水处理设施，保证废
水达标排放，并对该公司超标
排污问题督导整改并查处。
针对两家公司堆料场覆盖不
到位产生扬尘的问题，市生态
环境局通山县分局已当场责
令企业立行立改到位，使用防
尘网进行了全覆盖，防止扬尘
污染。

下一步，责令通山县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做好调查
溯源。委托专业机构对涌泉
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
厂取水口周边的地下水进行
溯源，对地下水源水系水质进
行全面检测分析，是否存在被
污染的问题（正在开展相关工
作）。二是做好巡查监管。对
涌泉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取水处周边养殖厂进行全方
位巡查监管，通过“双随机”

“明察暗访”“在线监控（已完
成安装3家）”等手段，对梅田
片区养殖场和涉水企业进行
全覆盖巡查监管，确保企业履
行环保主体责任，保障水环境
安全。三是由通山县行政主
管部门（县农业农村局）指导
该合作社建立养殖应急水源，
改变粗放式的养殖方式，有效
改善养殖条件，做好死鱼病理
分析，查明鱼的死因，指导该
合作社建设取水口和排水口
监控设施设备。四是向该合
作社做好政策宣传，通过沟通
交流，争取该合作社对通山县
环保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同
时，积极劝导该合作社主动做
好养殖风险防范，科学规范开
展养殖，规避不确定风险所带
来的损失。

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
对全某后盗挖山砂问题进行
了立案查处，为了切实防止类
似问题的发生，通山县将采取
以下措施：一是通山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通山县林业局、
通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大畈
镇政府进一步加大对该区域
矿山的巡查和监管，如发现有
盗采行为将给予严厉打击，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形成震慑势
态。二是通山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县林业局、大畈镇政
府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
则，督促全某后将破坏的林地
进行复绿，并于2024年12月
底完成复绿任务。

针对现场调查存在的问题，通
山县政府责成相关单位立行
立改并采取如下整改措施：
1.关于私自变卖青石板问
题。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对具体责任人王某强私
自非法变卖处置矿产资源的
违法行为进行依法依规查处，
并将转运暂未处置的青石板
废渣废料按程序移交通山县
城发集团按国有资产进行规
范处置。
2.关于塌方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通山县林业部门对王某
强取土破坏山体的行为依法
依规调查处置，并对破坏的山
体进行整治。

是否
办结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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